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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0 3 年 1 2 月 5 日及 1 2 月 1 5 日著作權法修正草案第 2 稿諮詢會議結論彙整表 

一、 本次會議討論議題如下（會議資料詳如附件三）： 

1. 碩博士論文是否「視為」公開發表？（2 稿草案第 17 條第 3 項第 3 款) 

2. 圖書館應個人研究之要求重製及提供是否保留「不得以數位重製物提供」之限制？（2 稿草案第 58 條第 1

項第 1 款) 

3. 圖書館保存資料之必要是否限制權利人數位發行後即不得重製？（2 稿草案第 58 條第 1 項第 2 款) 

4. 以公法人名義發表之著作，其合理使用規定之但書允許機關事先保留不許利用之聲明，是否妥適？（2 稿

草案第 61 條) 

5. 單純為傳達事實之新聞報導所作成之「視聽」及「錄音」著作，是否可增列為不得為著作權之標的？（2

稿草案第 10 條第 1 項第 4 款) 

二、 會議結論及主要理由如下表： 
 

  案       由         結        論           理     由     說      明 

3-1 碩博士論文是否「視

為」公開發表？（2

稿草案第 17 條第 3

項第 3 款) 

維持修法草案第 1 稿依學位授予法取得

學位之碩博士論文「視為同意」公開發表

之規定。 

與會者在「視為」或「視為同意」公開發表有所爭議，有與

會者認為著作權法合理使用規定多限於已公開發表著作，因

此碩博士論文應「視為」公開發表，始得據以主張合理使用。

惟多數與會者認為「視為同意｣公開發表已足，理由略以：「視

為同意｣公開發表係著作權人於他人公開發表時被動不得主

張公開發表權，非強制公開發表之意，換言之，當國家圖書

館在符合學位授予法規定提供公眾閱覽而公開發表，不致遭

碩博士生以公開發表權反對或阻擾，不會與學位授予法修法

草案規定產生衝突，且當國家圖書館公開後，則屬已公開發

表著作，第三人依著作權合理使用規定利用並無問題。至於

碩博士論文若符合學位授予法草案第 17 條第 2 項規定：「國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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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案       由         結        論           理     由     說      明 

圖書館保存之碩士、博士學位論文、專業實務報告、書面報

告或技術報告，應提供公眾閱覽其內容。但涉及機密、申請

專利或依法不得公開，經學校認定，得不予提供或於一定期

間內不為提供。」仍得依該法規定不公開或延後公開。 

3-2 圖書館應個人研究

之要求重製及提供

是否保留「不得以數

位重製物提供」之限

制？（2 稿草案第 58

條第 1 項第 1 款) 

 

維持修法草案第 1 稿規定，即圖書館應個

人研究之要求重製及提供仍應以紙本為

之，保留「不得以數位重製物提供」之限

制規定。 

1. 本項與會學者專家意見紛歧，支持保留「不得以數位重製

物提供」之限制者認為讀者應該到館取件，以保障著作財

產權人之權益；而反對保留「不得以數位重製物提供」之

限制者（包含圖書館代表)認為數位化資料已是趨勢，偏遠

地區使用者獲取數位資料將更能提升效率及降低成本，若

考量著作財產權人權益，可擬定收費標準對著作財產權人

支付報酬。 

2. 如採可數位提供而須支付費用之情形，因擬定收費標準在

實務上有困難，加上數位提供恐加速造成著作不當被利

用，對著作財產權人影響較大，遂仍保留「不得以數位重

製物提供」之限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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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案       由         結        論           理     由     說      明 

3-3 圖書館保存資料之必

要是否限制權利人

數位發行後即不得

重製？（2 稿草案第

58 條第 1 項第 2 款) 

1. 保存資料之必要，不須限制權利人數

位發行後即不得數位重製，仍得於符

合條件限制下，以數位方式重製。 

2. 建議增訂電子館藏合法授權期間，還

原之合理使用規定。 

1. 有關圖書館保存資料之合理使用規定，經查除韓國外，美

國、加拿大、澳洲及英國等國立法例，均僅有難以從商業

管道取得之要件，並無進一步限制權利人數位發行後即不

得重製之規定。本款已有無法於市場已合理管道取得之要

件，若權利人已發行數位版本而可於市場以合理價格取

得，圖書館本即不得數位重製，已可適當鼓勵權利人出版

數位版本，原修法草案但書規定會造成縱數位版本價格不

合理仍須採購，並不合理，爰予刪除。 

2. 另考量數位館藏合法授權期間之還原需要，例如圖書館取

得永久授權期間之電子書檔案因故毀損，或電子資料庫廠

商斷線或倒閉，於契約未有備份相關約定時，圖書館得自

行還原檔案，爰參考加拿大立法例增訂。 

3-4 以公法人名義發表之

著作，其合理使用規

定之但書允許機關

事先保留不許利用

之聲明，是否妥適？

（2 稿草案第 61 條) 

請智慧局參考日本立法例修正本條條

文，明確例示可提供民眾自由利用之政府

著作類型，再加以修正相關條文文字。 

1. 修法草案第一稿之本條但書規定是因應某些機關對著作需

求及其性質不同而設，惟外界反映可能造成外界不良觀

感，亦有認為機關難以一一針對專為銷售製作之商品標示

禁止利用；另國發會認為本條但書會造成機關保守心態，

反造成限制民眾利用之情形，有必要再行調整。 

2. 考量資訊的公開和利用係屬二事，政府持有第三人享有著

作財產權之著作可能依法或依契約願意被公開，但不願意

被無限制利用，如委託研究案不適合讓民間出版社從事商

業發行，且該等著作是否屬「以機關或公法人名義發表｣

亦有所疑義，建議明確例示可提供自由利用之著作類型，

避免爭議，而日本立法例即可作為參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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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案       由         結        論           理     由     說      明 

3-5 單純為傳達事實之新

聞報導所作成之「視

聽」及「錄音」著作，

是否可增列為不得

為著作權之標的？（2

稿草案第 10 條第 1

項第 4 款) 

單純為傳達事實之新聞報導所作成之「視

聽」及「錄音」著作，不宜列為不得為著

作權之標的。 

單純為傳達事實之新聞報導所作成之「視聽」及「錄音」著

作通常會具有原創性，與單純為傳達事實之新聞報導所作成

之「語文」著作性質有所不同，且目前司法實務見解認為新

聞照片具有原創性，享有著作權，故單純為傳達事實之新聞

報導所作成之「視聽」及「錄音」著作，不宜列為不得為著

作權之標的。 

 


